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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600340     编号：临2020-193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幸福”或“公司”）全资子公司廊

坊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御地产”）拟与中国金茂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金茂”）全资子公司金茂苏皖企业管理（天津）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金茂苏皖”）、南京美的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

美的”）共同出资10亿元设立合资公司，对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的NO.2020G81

地块进行开发建设。 

 合资公司名称：南京裕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以最终登记注册名

称为准，以下简称“项目公司”）。 

 投资金额：京御地产初始认缴出资金额为人民币5.1亿元，占项目公司注册资本

的51%。 

 公司董事王威先生担任中国金茂非执行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10.1.3条规定，中国金茂（含其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关联交易外，过去12个月公司及下属公司未与王威先

生担任董事的公司发生关联交易。 

一、本次对外投资交易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京御地产于 2020年 11月以 15.7亿元竞得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江

宁区 NO.2020G81 地块（以下简称“目标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地块具体情况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0 日披露的临 2020-187 号公告）。京御地产拟与中国金

茂全资子公司金茂苏皖、南京美的共同出资设立项目公司，对目标地块进行开发建

设。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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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议案》，同意京御地产与金茂苏皖、南京美的共同出资 10亿元设立项目公司，

其中，京御地产出资 5.1亿元，占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的 51%；金茂苏皖出资 3亿元，

占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的 30%；南京美的出资 1.9 亿元，占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的 19%。 

因公司董事王威先生担任中国金茂的非执行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 10.1.3 条规定，中国金茂（含其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本次对外投

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含本次关联交易），过去 12个月公司及下属公司未与王

威先生担任董事的公司发生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介绍 

公司董事王威先生担任中国金茂的非执行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第 10.1.3条规定，中国金茂（含其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金茂苏皖企业管理（天津）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贺兰道以北、欧洲路以东恒盛广场 4

号楼-201-16； 

法定代表人：林忠海； 

成立日期：2018-06-06；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商务信息咨询；企业形象策划服务；体育信息咨询；开

展体育及文化交流活动；公司礼仪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大型活动组织服务。 

主要股东：金茂投资管理（天津）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0%。金茂投资管理（天

津）有限公司为中国金茂间接全资子公司。 

财务指标：金茂苏皖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138,036.81 万元，净资

产为-9,549.54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为 1,802.02 万元，净利润为-8,205.71 万

元；截至 2020年 9月 30 日总资产为 260,831.32 万元，净资产-17,155.23 万元，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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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9月营业收入为 468.33 万元，净利润为-7,605.69 万元。 

三、其他出资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南京美的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河西大街 66号徐矿写字楼 16层整层； 

法定代表人：蔡建中； 

成立日期：2017-04-22；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营销策划；商务咨询。 

主要股东：美的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0%。 

财务指标：南京美的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500,557.57 万元，净资

产为 141,351.92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为 13,417.54 万元，净利润为-2,158.30

万元；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总资产为 618,025.14 万元，净资产 166,573.91 万元，

2020年 1-9月营业收入为 3,402.83万元，净利润为 17,577.59万元。 

关联关系：南京美的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南京裕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以最终登记注册名称

为准）；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房地产开发及销售；从事自有物业管理（最终以工商登

记机关核定的内容为准）； 

出资方式：各方均以货币出资； 

股东出资情况：项目公司设立时，京御地产认缴出资 5.1 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51%；金茂苏皖认缴出资 3 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30%；南京美的认缴出资 1.9 亿元，

占注册资本的 19%。 

董事会构成：项目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成员 5 名，京御地产委派 3 名，金茂

苏皖和南京美的各委派 1名。董事长由董事会从京御地产提名的董事中选举产生。 

五、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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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公司出资安排 

1、首笔注册资本金实缴安排 

首笔注册资本金实缴金额为 78,500 万元。其中，京御地产实缴 40,035 万元，

金茂苏皖实缴 23,550万元，南京美的实缴 14,915 万元。 

在项目公司已取得土地受让人变更批复的前提下，各方应于 2020年 11月 30日

12:00前将前述实缴出资支付至项目公司，项目公司应在上述款项到账当日按照地块

成交确认书的规定完成目标地块第一笔土地出让金的缴纳义务。 

2、剩余注册资本金实缴及股东借款安排 

剩余注册资本金实缴金额为 21,500 万元，其中，京御地产实缴出资 10,965 万

元，金茂苏皖实缴出资 6,450 万元，南京美的实缴 4,085 万元。各方应于 2021 年 1

月 29日 12:00 前，将前述实缴出资支付至项目公司。同时，各方还应按持股比例同

步向项目公司提供合计 57,000万元的股东借款。项目公司收到前述实缴出资及股东

借款后当日缴纳目标地块第二笔土地出让金。 

（二）后续股权安排 

自项目公司取得目标地块不动产权证后 15 日内，京御地产将其所持项目公司股

权中的 15%转让给南京美的。转让完成后，项目公司股权结构比例变更为京御地产

36%、金茂苏皖 30%、南京美的 34%。 

（三）项目公司融资 

1、在满足对外融资条件时，项目公司优先向金融机构申请开发贷款取得开发资

金。各股东应按对项目公司的持股比例由各自或各自指定关联方提供金融机构认可

的增信措施。若某一方未按约定提供或无法提供足额增信措施，则其他方有权代为

提供增信措施；如其他方代为提供增信措施，未足额增信方应向超额增信方支付增

信措施费；同时，未足额增信方还应就项目公司对超额增信方的款项返还和支付义

务向超额增信方提供担保。 

2、若项目公司无法融资或进行对外融资后，且各股东均按照约定归还第（四）

项所述的已调用剩余盈余资金后，项目公司仍然存在资金缺口的，各股东应按对项

目公司的持股比例向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 

（四）盈余资金调用和归还 

1、盈余资金调用 

在满足项目公司受限资金监管要求，并足额预留未来三个月目标地块正常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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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项目公司正常运营所需要的资金（不含受资金）且不低于 3000万元之外仍有盈余

的资金，可按下列顺序调用： 

优先清偿股东及其关联方超持股比例股东借款本息，之后按照持股比例归还各

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的股东借款本息；之后盈余资金如仍有剩余（下称“剩余盈余

资金”），各股东可按照实际持股比例调用剩余盈余资金。 

2、盈余资金归还 

若各股东已调用剩余盈余资金，则当项目公司遇有资金需求且无法按照约定通

过第三方融资解决的情况下，各股东应当按照各自调用比例归还已调用的剩余盈余

资金。 

六、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各方具备资金、资源等方面的实力，具备履约能力，能够保障目标

地块开发建设的顺利实施； 

2、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战略和整体发展的需要，遵循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交易对公司当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七、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认真审核后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京

御地产与中国金茂全资子公司金茂苏皖、南京美的共同出资设立项目公司，对位

于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的 NO.2020G81地块进行开发建设，符合公司战略和业务开

展的需要。本次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

决，关联交易审议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华夏

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本项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的表

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威先生回避表决。 

八、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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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关联交易外，过去12个月公司及下属公司未与王威

先生担任董事的公司发生关联交易。 

九、备查文件 

（一）华夏幸福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二）华夏幸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三）华夏幸福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1月 20日 


